《核桃蛋白粉》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1、 工作概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提出并起草。2025年12月，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
2、 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新疆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研究所、中共喀什地区叶城县委员会、四川成都中农大现代农业产业研究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核桃精深加工工程研究中心、新疆核桃精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核桃分中心、喀什大学、新疆农业科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日照职业技术学院、昌吉回族自治州检验检测中心、喀什地区叶城县农业农村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磊、张强、李聪方、王起才、倪元颖、臧佳辰、李景明、阿卜杜拉·玉苏普、吴少堂、任娇艳、邱继尧、孙俪娜、侯银臣、党航、李鹏举、李威、熊波、马丽艳、马克喜、温馨、李沫、彭郁、王志敏、段章群、刘晶、刘江海、马珊、木巴热克·木胡达尔、王志敏、范卓妍、雷文平、高文涛、孙怡宁、程一绅。。

3、 起草组分工

2024年6月，由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牵头分别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并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由张磊、李聪方、阿卜杜拉·玉苏普等人讨论确定标准编制基调并对终稿进行审查，邱继尧、李威、党航等人进行标准初稿撰写，张磊、李聪方、阿卜杜拉·玉苏普等专家讨论修稿。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1、编制的目的和意义
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大食物观”提出“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目标。国务院办公厅《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提出“以优质动物、植物蛋白为主要营养基料，加大力度创新基础研究与加工技术工艺”。新疆作为中国西北部大省，总面积占我国陆地面积六分之一，是我国核桃的主产区。核桃不仅是全球重要的木本油料作物，而且也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我国是世界核桃生产大国，2020年核桃种植面积586.7万亩，主要分布在南疆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区，产量115.41万吨，占全国坚果总产量的91.75%，资源优势显著。全国核桃产量高达479.59万吨，种植面积突破1亿亩，产量和面积均居世界首位，但尚未成为核桃产业强国，核桃产业缺乏全球的整体竞争力。
植物蛋白粉相关产品开发能够提高核桃利用率，增加当地财政收入，解决国民蛋白质来源单一、摄入方式匮乏的问题，提高产业链中对于原料的需求，有利于核桃产业的新疆全方位布局，进而避免出现核桃生产过剩，无处可卖的弊端。

（1）该标准的制定，可以有效规范核桃蛋白粉产品品质，提高新疆核桃附加值，对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生态屏障建设，以及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2）该标准的制定扩大了新疆核桃产品加工选择视角，转变核桃食用观念，提升其利用价值，对于维护当地核桃产业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支持。大力推进我国核桃主产地（如新疆、云南等）的特色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核桃产业结构，实现稳定增收，推动乡村振兴。

（3）该标准是在已有的科研成果和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

三、编制过程
本标准草案于2024年10月底全部完成，在草案稿的起草过程中，起草单位集合多名专家参与本次标准研制项目，就本草案稿3次召开专家论证会，确定《核桃蛋白粉》的编制大纲、标准名称和“要求”，针对核桃蛋白粉制备生产技术标准普遍存在技术要求表述不清晰、计量单位符号不统一等问题，邀请功能性蛋白及林果业研究专家进行充分讨论，最终依据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对标准草案稿进行通稿。

为了保证通稿质量，牵头起草单位在标准编制组成立初期，牵头起草单位组织核桃蛋白方面的专家参与标准编制的指导，同时和功能性蛋白、林果业方面的专家充分交流沟通，在一些关键过程的参数和一些“要求”的表述上达成共识，以期达到最终送审稿被双方充分认可的目的。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编制原则
A）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可操作性，力求达到核桃蛋白粉研究人员及核桃相关企业技术骨干人员能够依据本标准指导实践生产，核桃相关企业能实现高质化和高值化核桃蛋白粉生产的效果。
B）充分体现我国主要经济农作物核桃副产物高值化生产的技术指标，贴近。
C）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的条款和内容。
D）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符合GB/T 1.1-2020的要求。
2、编制依据
A）本标准立足我国植物蛋白产业及核桃产业现状，围绕核桃主产地关于核桃蛋白标准、规范化生产的需求，结合蛋白粉制备生产技术方法，采取现场调研和实验室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广泛收集、查阅有关核桃蛋白粉制备生产方面的书籍和文献以编制标准内容。
B）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托由本单位和新疆农业大学合作完成的新疆自治区重大科技专项课题技术成果，结合喀什光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新疆核桃产业中核桃蛋白取得的显著成效。这些科技成果将为制定本标准提供充分的技术支持。
C）本标准在制备核桃蛋白粉的原料、食品微生物学检测、食品中各成分测定均引用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5009.5、GB 5009.6、GB 4789.2、GB 4789.3、GB 4789.15。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核桃蛋白粉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没有冲突，并继续参照了相关标准的内容，同时提高了本文件的制备生产和检测评价指标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五、标准主要条款及其确定原则和说明
（一）术语和定义

核桃蛋白粉  Walnut protein powder

以核桃为原料，经过筛选、清洗、脱壳、脱皮、脱脂、粉碎等工艺加工而成富含蛋白质的粉状产品。

形态 Appearance

一批核桃蛋白粉的外观形体状态

色泽 Color

一批核桃蛋白粉的综合颜色

细度 Fineness

核桃蛋白粉粉末的粗细程度

（2） 质量要求

a感官要求
核桃蛋白粉感官要求
	项目
	感官要求

	形态
	粉状，无结块

	色泽
	白色至浅黄色

	气味
	具有核桃蛋白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物质


b质量要求
核桃蛋白粉质量指标

	项目
	核桃蛋白粉

	
	一级
	二级
	三级

	粗蛋白质（以干基计）/%
	60
	50
	40

	水分/%
	8
	10
	10

	灰分（以干基计）/%
	10
	13
	13

	粗脂肪（以干基计）/%
	8
	10
	12

	细度（通过直径0.154mm筛）/%
	95
	90
	80


c净含量要求
净含量检测按JJF 1070规定进行。
e食品安全要求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GB 2763的规定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的规定。

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GB 4789.26规定的方法检验。
非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其微生物限量还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 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CFU/g表示）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5
	2
	3x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
	5
	1
	10
	102
	GB 4789.3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2695-2016的规定。

（四）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a检验规则 

扦样 

扦样方法按照 GB/T 5524 的要求执行。

组批与抽样 

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班次生产的包装完好的同一种产品为一批。

检验

每批产品必须按表2、表3的规定逐批检验，检验合格并出具检验报告方可出厂。

b判定规则 

产品未标注级别时，按不合格判定。

标识、包装不合格，允许进行整改后复检一次，以复检结果为准。

产品经检验，有一项不符合表2、表3规定值时，为不符合该等级的产品。

产品经检验，有一项不符合表2、表3规定值时，应从该批产品中加倍另抽取样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c标签

应符合 GB 7718的要求。

应在包装或随行文件上标识加工工艺。

d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

包装 

应符合GB 9685及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 

储存 

应储存在卫生、阴凉、干燥、避光的地方，不得与有害、有毒物品一同存放，避开有异常气味的物品。

如果产品有效期限依赖于某些特殊条件，应在标签上注明。

运输 

运输中应注意安全，防止日晒、雨淋、渗漏、污染和标签脱落。不得使用装运过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

销售 

预包装的成品核桃蛋白粉在零售终端不得脱离原包装散装销售。

六、主要条款的说明
（1）本标准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核桃蛋白粉的制备生产技术、生产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保质期等方面进行规定，适用于以核桃粕或核桃仁为原料，生产的食用核桃蛋白粉产品生产、检验和销售。
（2）本标准中原辅料、加工助剂、食品添加剂、加工工艺流程关键参数、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微生物指标等主要技术要求，主要依据GB 5009.5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GB 5009.6《食品中脂肪的测定》、GB 4789.2《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GB 4789.3《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GB 4789.15《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目前国内外尚无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针对其它同类产品进行检测分析，开展对比，对于重金属等进行要求。

九、采用的措施建议
尽快实施，加强宣传、示范推广。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时间紧迫，任务繁重，工作量较大，本规程存在不完善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核桃蛋白粉》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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